
 
 審核 2012-13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124 

 問題編號  
  2961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綱領：  (4) 公眾教育及市民參與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問題：   

就有關「繼續加強有關營養標籤的推廣工作」。  

(a) 當局將如何加強有關營養標籤的推廣及教育工作？詳情為何？預計所涉及

的開支為何？  

(b) 當局將如何評定營養標籤推廣工作的成效？有否為工作成效制定指標？如

有，詳情為何？  

(c) 自營養標籤正式實施以來，當局共作出多少次巡查及發現多少宗違法個案？  

(d) 審計署去年底曾發表報告批評食物安全中心對現行的營養標籤制度規管馬

虎，不論標籤上營養資料的準確程度、可閱程度，以及營養保健聲稱等方面，

表現都未如理想，有改善空間；當局如何回應有關審計署的批評？有何措施

加強有關營養標籤的規管？  

提問人：  王國興議員  

答覆：   

所需資料分列如下：  

(a) 2008 年年中立法會通過《 2008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

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規例》後，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 )展開為期 3 年的

宣傳及公眾教育運動 (運動 )，推廣營養標籤。運動分 3 個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7 月 )着重提高公眾認識；  

(2) 第二階段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 )着重加深對營養標籤的了解；以及  

(3) 第三階段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 )着重推動行為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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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進行推廣活動，中心自 2011 年 7 月起推行為期兩年的營養標籤深化

教育及宣傳工作。中心會繼續與教育界和社會服務機構一起推廣善用營養標

籤的資料，並為公眾和學生舉辦下列活動：  

( i )  在 2010/11 學年，中心聯同教育局推行｢活學活用營養標籤獎勵計劃｣(獎
勵計劃 )，共有 35 支來自 21 間中學的隊伍參加，參與的學生有 256 人。

他們進行各種不同的創意活動，推廣營養標籤。頒獎典禮暨食物安全

日在 2011 年 7 月舉行。2011/12 學年的獎勵計劃已在 2011 年 9 月展開；

以及  

( i i )  按照獎勵計劃的模式，加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支持，由 2011 年 12 月
開始推行另一項計劃，名為｢活用營養標籤繽紛購物獎勵計劃｣，對象

為社會服務機構的服務使用者。  

 為鼓勵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應用營養資料，中心在 2011 年 10 月推出流動

電話應用程式｢營計寶｣。市民可利用｢營計寶｣，建立個人的食物資料庫，記

錄愛吃的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資料。市民輸入食物的進食量，便可計算出營

養素的估計攝入量，然後與個人每日攝入量上限作比較，因應情況作出適當

調節。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營計寶｣的下載次數約為 28 000 次。  

 上述推廣工作由現有人手推行，所需的開支未能分開計算。  

(b) 中心通過兩項大型調查，評估運動的成效。首項調查名為｢市民對食物安全

和營養標籤的認識、態度和行為的統計調查｣，在 2008 年年中進行，調查結

果已在新聞發布會公布。第二項調查會在 2012 年進行，利用量化指標，例

如網站的瀏覽人次和宣傳及教育活動的參加人數，評估運動的成效。  

(c) 自 2010 年 7 月 1 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 (制度 )開始實施至 2012 年 2 月 17 日，

中心抽查了 18 921 件預先包裝食物，其中 180 件的標籤不符合規定，整體符

合規定的比率為 99.05%。 180 宗不符合規定個案的詳細分項數字如下：  

不符合規定的性質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2 月 17 日  

的個案數目  

沒有營養標籤或標籤上 1+7 核心營養素的資

料不全  
68 

營養標籤的格式不當  7  

營養聲稱不當  18 

使用的語言不當  17 

不符合多於一項規定  9  

化學分析證實營養素含量與標示值不符  61 

總數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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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心歡迎審計署的報告書，並會進行下列工作，落實報告書提出的建議：  

( i )  監察及執法：制度實施初期，中心針對連鎖超級市場，務求最多市民

受惠，從而促進公眾健康。鑑於連鎖超級市場符合規定的比率甚高，

中心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調整執法策略，集中監察小型零售商店。  

( i i )  營養標籤的可閱程度：中心於 2011 年 12 月發出「製備可閱的食物標

籤業界指引」擬稿，諮詢業界的意見，諮詢期已於 2012 年 1 月 31 日

結束。中心現正綜合收到的意見，並會在 2012 年 4 月底前把指引定稿。 

( i i i)  對保健聲稱的規管：《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及其附屬法

例在整體上保障食物安全，特別是保障消費者免受虛假標籤或宣傳品

誤導。制度開始實施後，中心在這方面的工作已進一步加強。制度有

助消費者選擇健康的食物，鼓勵食物製造商提供有利公眾健康和符合

營養準則的食品，以及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營養標籤和聲稱。《不

良醫藥廣告 (修訂 )條例》訂明，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或《中醫藥條例》 (第 549 章 )註冊但具有醫學聲稱的保健食品，必

須附加免責聲明加以說明。《不良醫藥廣告 (修訂 )條例》將於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  

( iv)  審計署的報告書所載不符合規定的個案：中心已收到審計署的詳細資

料，現正就審計署的報告書所載懷疑不符合規定的個案採取跟進行

動。中心如發現任何人使用或展示的食物標籤對食物作出虛假說明或

預計會在食物的性質、物質或品質方面誤導他人，會根據《公眾衞生

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61 條採取執法行動。  

 

 

 

 

 

簽署︰   

姓名：  梁卓文  

職銜：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日期：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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